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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 １ ６年 １月 １ 日我 国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
，

一定

程度上刺激 了新生儿数量的加速增长 。 婴儿出生数量的

增加
，
再加上家庭结构改变 、 生活观念和社会需求的变

化
，
促使母婴保健服务市场蓬勃发展。 其实 《 中华人民

共和 国母婴保健法 》 早 已 明确要求 ： 建立保健工作规

范
，
配套实施的 《 中华人民共和 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

法 》 中也明确要求 ： 制定母婴保健法及本办法的配套规

章和技术规范 ，
还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， 都曾 多次提到

要规范发展母婴照料服务行业 。 而实现母婴照料行业的

规范化发展的前提就是要制定出相关标准规范 。

经调研
，
关于母婴相关服务的各级标准并不少见 ，

但由于各级标准化主管部门 的领域不同 ，
标准的侧重点

也不同 ， 难免让企业无所适从
，
而且仔细分析后发现

，

众多
“

标准
”

中唯独缺少适合 目前庞大的非医疗性机构

群体的能覆盖母婴保健服务全领域 （ 月 子会所、 产后康

复 、 婴儿早教 、 产前教育 ） 的国家级标准 。 这对推动行

业整体健康可持续发展 ，
十分不利 。

ＧＢ／Ｔ３ ３８５ 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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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母婴保健服务场所通用要求 》

是全国保健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 口的 目前唯

一适用于所有提供非医疗性母婴保健服务机构的 国家级

标准 。 服务种类涉及从备孕保健 、 孕期保健 、 产后保

健 、 婴幼儿保健等母婴保健服务的所有阶段
，
覆盖面

广 。 本标准的制定具有诸多重要意义 ：

填补行业空白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

此前的国家 、 行业及地方标准多局限于家庭范 围
，

多以技术性标准为主
，
注重技术操作

，
不涉及或较少涉

及机构管理 。 本标准填补了在母婴保健服务机构层面

的
，
能覆盖管理、 技术、 软硬件等方面的国家标准的空

白
，
且具有 国内先进水平 。

响应国家政策 回应行业呼声
本标准是依据国家政策法规提出的规范母婴服务行业

发展的标准
，
专门针对社会上的游离于医疗机构之外的大

批母婴保健服务组织 。 它的出现不仅有力地支持了相关法

律法规、 政策规划的有效实施
，
更对行业发展起到了前有

未有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。

与认证结合 多方获益

本标准可直接或部分作为第三方机构对母婴保健服务

机构实施达标认证的依据 。 而达标 、 认证的过程和结果 ，

不仅是对参评企业的服务、 管理、 信誉的提升 ，
而且是对

其他未参评企业的示范 、 激励 、 吸引或者是淘汰
，
进而可

以带动行业整体服务水平的提高 。 同时
，
达标认证传递的

是信任 ，
增加消费者对企业和服务 的信任 ，

带动就业 、 推

动经济发展 。 另外 ， 作为市场监管方
，
也可以通过采信达

标认证的方式
，
减少重复管理 ，

节约管理成本
，
提升管理

效率和水平 。

适用范围

本标准适用于为顾客提供非医疗性服务的母婴保健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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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机构及其场所 ，
包括场所的设施、 环境 、 卫生 、 服务 、 安

全等方面的通用要求 。 本标准可作为母婴保健服务质量合格

评定的参考依据 。 明确了本标准的对象是为顾客提供非医疗

性服务的母婴保健服务机构及其经营场所 ，
即非 医疗性 、 服

务场所
，
标准对场所的设施、 环境 、 卫生、 服务和安全等方

面给出具体要求 。

术语和定义
本标准给 出 了

“

母婴保健服务
” “

母婴保健服务场

所
”“

不合格服务
”

和
“

检查
”

的具体定义
，
本文涉及的其

他术语和定义可参考ＧＢ／Ｔ ３０４４ ３和ＧＢ／Ｔ３０４４４界定的术语和

定义 。

其中
“

母婴保健服务 ： 在机构及其经营场所内 ，
由技能

人员为备孕者 、 母婴群体提供的
，

以优生优育 、 增强体质 、

恢复体能 、 促进身心健康为 目 的的专项技术保健服务 。

”

其

中
“

技能人员
”

按照ＧＢ汀 ３０４４４
—

２０ １４ 《保健服务业分类 》

中 ３ ．６条对保健服务技能人员 的定义
，
保健服务技能人员应是

具备 国家有关部 门认可的资质 、 能向消费者提供保健服务的

专业工作人员 。 特别需要注意
，
对于技能人员从业资格 （如

月嫂证 ） 的真伪
，
用人机构也要仔细甄别

，
去伪存真

，
更不

能明知有 问题还继续使用 ；

“

不合格服务 ： 为满足规定要求

的母婴保健服务
”

，
定义中不仅包括本标准要求 ，

也包括母

婴保健服务机构公开的服务承诺
，

以及母婴保健服务机构制

定的各项与服务有关的规章制度 （如操作流程 ） 或约定 （如

合同 ） 等 。

分类
服务种类按服务对象所处阶段可分为 ： 备孕保健、 孕期

保健、 产后保健、 婴幼儿保健及其他 。 本条列出 了母婴在各

个阶段可能涉及的各种保健服务项 目 ， 尽管本标准未对这些

服务项 目 的技术内容做更为细致的规定 ， 但凡涉及其中服务

项 目 的母婴保健机构仍可执行本标准的规定。

技能人员按专业与级别可分为 ： 技能管理人员 、 专业技

能人员 、

一

般技能人员 。 本条列出 了母婴保健服务机构可能

涉及的各种技能人员
，
并且按照专业和级别对他们进行了划

分。 母婴保健服务机构应根据各 自 岗位的需要
，
对相关从业

人员的资格资质 （ 包括真伪性、 权威性 ） 、 业务能力等
，
进

行必要的审查 、 培训和考评 。

场所基本要求
本章内容规定了场所的基本要求 ， 合法经营 、 组织结构

清晰
，
管理职责明确 、 有正式的对外服务承诺 、 机构应进行

经营过程的风险识别 ， 并提出必要的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 ，

需要顾客配合的 ，
要让顾客充分了解 ，

有可操作性 ，
同时应

按计划组织演练 。 由于母婴群体的特殊性
，
对于提供住宿的

组织及其服务场所
，
要求实施２４小时值班制

，
以确保服务安

全
，

特别是夜间服务的安全 。

场所基础设施
本章从设施设备 、 用 品器具 、 环境卫生三方面对组织基

础设施提出要求
，
结构型式和主要 内容力争与其他机构管理

类标准保持一致 ， 其中在设施设备中特别增加配餐区的功能

区域划分要求 ，
主要也是考虑到作为母婴保健服务的重要组

成部分
“

月 子会所
”

配置了这项服务 。 同时
，
由于母婴群体

的特殊性
，
在环境卫生 中特别强调

“

应对场所的卫生 、 消毒

进行严格管理
，
防止交叉感染

”

。

场所工作人员要求
本章从管理制度 、 技能人员 、 培训三方面对人员做出了 明

确规定 。 首先要建立人力资源的管理制度
，
根据规模和发展

配备足够的服务人员 。 技能人员要求通过人职培训或取得相

关资质 。 培训包含两个方面内容
，

一

是保健服务机构应当保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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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技能人员的 内部培训及外部培训 （委托第三方培训机构进

行 ） 的持续
，

以达到不断提高技能人员服务技能的 目的
；

二

是应当建立培训档案 ，
保存技能培训的记录及相关文件 。

场所服务提供

本章从服务礼仪 、 服务流程、 顾客信息 ３个方面对服务

做出 了 明确规定 。 其中 ，
考虑到母婴群体的特殊性 ，

对个

人卫生提出 了具体的要求 ，
如无异 常体味 （ 如 口腔 、 腋下

等 ）
，
头发整洁

，
不 留长指 甲

，
不涂指 甲等

，
以及不得佩

戴 、 携带影响工作的饰品和随身物品 。 另外
，
服务流程特别

强调应制定文件化的服务规范和流程 ， 同时在正式进行服务

前应对服务对象做出全面评估并记录
，
并根据服务规范和流

程、 评估结果及顾客需求 ，
由技能人员制定母婴保健服务方

案 ， 经顾客确认后实施
，
做好服务记录 。

场所专业服务技术
本章仅保留了母婴保健服务的几个基本要点 ，

如循序渐

进、 量力而行 ，
以顾客能接受 、 不感到过度疲劳 。 密切关注

顾客状况
，
发现异常应科学判断 ，

必要时就医等 。

场所文件和记录
本章对文件控制 、 记录控制给出明确要求 。 机构应对服

务提供过程涉及的文件进行管理 ，
必要时进行修改补充 ，

并

及时通知相关部 门和使用文件的人员 ， 做到使用的文件与归

档文件
一致

， 作废文件进行标识处理 ，
对外来文件按需求进

行使用或转化使用等 。 同时要求任何管理、 服务都要留有记

录
，
明确记录的标识 Ｉｔ存、 保护 、 检索 、 保存期限等 ，

鼓励

采用电子办公系统
，
以便后期使用 ^

本章要求机构应采取各种方法对服务过程进行监督
，
对

出现的问题及时纠正
，
对可能的风险及时预警 ，

采取预防措

施
，
防患于未然 。 同 时 ，

这些工作也要留有记录
，

以便随时查

验。 机构需要制定与安全 、 卫生、专业及舒适相关的服务评价

文件 ，
对顾客的满意度进行评价分析 ， 并根据文件要求定期进

行内部审查
，
保存相关记录

，
将评价结果用于改进服务。

场所不合格服务的处置和服务改进
本章规定机构发现不合格服务时 ，

明确职责和权限
，
同

时做相应的纠正措施
，
如赔礼道歉 、 消除危险 、 恢复原状 、

赔偿损失 、 支付违约金 、 消除影响等 。 机构通过多种检査 、

内部审查等方式提出改进服务时 ，
应做好改进记录 。

场所争议和投诉
本章 中 的争议

，
是指顾客认为服务场所提供的服务全

部或部份未能满足服务承诺的要求而引起的服务纠纷 。 规定

机构应该编制包含争议的处理及有关职责和权限的文件化的

管理规定
，
应该通过协商方式即时处理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争

议
，
消除误解和化解矛盾 。 该部分条款是对组织和其经营场

所有关服务投诉方面的要求 ，
规定其应该编制包含投诉的处

理及有关职责和权限的文件化的管理规定
，
规定投诉方式及

处理时效等
，
并做投诉记录 。 有效措施是指能够对顾客的投

诉进行原因分析 、 制定相对应的纠正措施 ，
及时处置顾客投

诉
，
解决顾客投诉的事件

，
达到顾客满意 。 有效投诉指确实

因公司人员或管理方面造成的顾客不满意进行的投诉 ，
顾客

的恶意投诉不属于有效投诉。 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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